


（三）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债券条件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债券方案的

议案》等议案，公司非公开发行债券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具体内容

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披露的《湘财股份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预案的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1-037）。 

（四）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证确认，截至目前，除已披露

事项外，不存在



信息；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、补充之处。 

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

《证券日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 www.sse.com.cn），本公司所有

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

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5 月 19 日 


